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发 布

船舶尾气脱硫设备

Desulfurization equipment for ship exhaust  

2024-12-31 发布 2025-02-28 实施

ICS 13.020.40
CCS J 88

团  体  标  准

T/CAMIE 31—2024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IE 31—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2 
4 设备类型和组成 ·········································································································· 3 

4.1  设备类型 ··············································································································· 3 
4.2  设备组成 ··············································································································· 3 

5 技术要求 ···················································································································· 4 
5.1  通用要求 ··············································································································· 4 
5.2  性能要求 ··············································································································· 4 
5.3  工艺系统要求 ········································································································· 6 
5.4  电气和控制要求 ······································································································ 7 
5.5  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要求 ····························································································· 8 
5.6  消防要求 ··············································································································· 8 

6  试验方法 ···················································································································· 8 
6.1  设备试验 ··············································································································· 8 
6.2  焊接质量试验 ········································································································· 9 
6.3  保温和油漆试验 ······································································································ 9 
6.4  环境适应性试验 ······································································································ 9 
6.5  性能测试 ··············································································································· 9 

7  检验规则 ···················································································································· 9 
7.1  检验分类 ··············································································································· 9 
7.2  检验项目 ··············································································································· 9 
7.3  判定规则 ············································································································· 10 

8  标志和文件 ··············································································································· 10 
8.1  固定产品标志 ······································································································· 10 
8.2  包装和储运标志 ···································································································· 11 
8.3  文件 ··················································································································· 11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 11 
9.1  包装 ··················································································································· 11 
9.2  运输 ··················································································································· 11 
9.3  贮存 ··················································································································· 11 

附录 A（资料性）  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 12 
A.1  开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 12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IE 31—2024 

II 

A.2  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 13 
A.3  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 13 

附录 B（资料性）  脱硫设备材料选用 ··············································································· 15 
B.1  材料要求 ············································································································ 15 
B.2  金属材料 ············································································································ 15 
B.3  非金属材料 ········································································································· 15 

参考文献 ······················································································································ 16 
 

图 A.1  开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 12 
图 A.2  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 13 
图 A.3  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 14 

 
表 1  燃油硫含量限值要求及对应排放尾气硫碳比限值 ···························································· 5 
表 2  排放水 PAH 浓度限值 ······························································································· 5 
表 3  脱硫设备检验项目及要求 ························································································· 10 
表 B.1  镍基不锈钢适用介质条件 ······················································································ 15 
表 B.2  主要非金属材料及使用部位 ··················································································· 15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IE 31—2024 

1 

船舶尾气脱硫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尾气脱硫设备的设备类型、组成和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

了检验规则、标志、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船用燃油发动机尾气湿式脱硫设备的制造，其他船用燃烧设备尾气用脱硫设备的

制造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16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J 和导则：长霉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1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倾斜和摇摆 
GB 4053（所有部分）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748  船用防锈漆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561  船舶电气设备  自动化、控制和测量仪表 
GB/T 36885  船用柴油机硫氧化物排放测量方法 
GB/T 37820.1  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舶安全标志、防火控制图标志、安全提示和安全标记的设计、

位置和使用  第 1 部分：设计原则 
GB/T 37820.2  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舶安全标志、安全相关标志、安全提示和安全标记的设计、

位置和使用  第 2 部分：分类 
GB/T 37820.3  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舶安全标志、安全相关标志、安全提示和安全标记的设计、

位置和使用  第 3 部分：使用原则 
GB/T 38144.1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 1 部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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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144.2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 2 部分：使用指南 
GB/T 42328  船用柴油机脱硫装置技术要求 
GB 51284  烟气脱硫工艺设计标准 
CB/T 3909  船舶电气设备安装工艺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D 03  船舶结构防腐蚀检验指南 
GD 18  船舶废气清洗系统设计与安装指南 
GD 19  船舶焊接检验指南 
GD 33  船舶废气清洗系统试验及检验指南 
JB/T 10989  湿法烟气脱硫设备  除雾器 
JT/T 1360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通用要求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国船级社（CCS） 
《材料与焊接规范》  中国船级社（CCS） 
MEPC.340（77）  2021 年废气清洗系统指南（Guidelines for Exhaust Gas Cleaning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GB/T 4232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船舶尾气脱硫设备  desulfurization equipment for ship exhaust 
由洗涤塔、洗涤液供给系统、碱液/浆液（制备）供给系统、洗涤液处理装置、控制和监测装置、

尾气与旁通管路组成的用于从船用燃油发动机尾气中除去硫氧化物（SOx）的设备。 
[来源：GB/T 42328—2023，3.1] 

3.2 

洗涤塔  scrubber 
在脱硫设备中，柴油发动机尾气与洗涤液直接混合接触的设备，一台洗涤塔可以与一台或多台

柴油发动机的尾气管道连接。 
[来源：GB/T 42328—2023，3.2，有修改] 

3.3 

脱硫剂  desulfurization agent 
用来脱除硫氧化物（SOx）的各类反应剂。 
注：包括海水、氢氧化钠（NaOH）、氢氧化镁[Mg（OH）2]和氧化镁（MgO）等。 

[来源：GB/T 42328—2023，3.3，有修改] 
3.4 

洗涤液  scrubbing solution 
在脱硫设备的洗涤塔中，与尾气直接接触以降低 SOx 排放的含有碱性物质的液体。 
注：包括海水或含有脱硫剂的水溶液。 

[来源：GB/T 42328—2023，3.5]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MIE 31—2024 

3 

3.5 

排放水  discharge water 
脱硫设备中任何需要被排出船舶舷外的水。 
[来源：GB/T 42328—2023，3.6，有修改] 

3.6 

残渣  residue 
从性能无法满足脱硫效率要求的洗涤液中分离出的含水量较少的固液混合物。 
[来源：GB/T 42328—2023，3.7] 

3.7 

尾气压力降  exhaust gas pressure drop 
洗涤塔进口和出口尾气压力之差。 
注：单位为帕斯卡（Pa）。 

[来源：GB/T 42328—2023，3.8] 
3.8 

硫碳比  carbon-sulfur ratio 
排放尾气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体积浓度比值。硫碳比按公式（1）计算： 

 
2

2

SO
s

CO

VC
R

VC
   ······························· （1） 

式中： 

sR ——被测气体中 SO2 体积浓度和 CO2 体积浓度的比值； 

2SOVC ——被测气体中 SO2 体积浓度，ppm； 

2COVC —被测气体中 CO2 体积浓度，%。 
[来源：JT/T 1360—2020，6.1.4] 

4 设备类型和组成 

4.1  设备类型 

船舶尾气脱硫设备（简称“脱硫设备”）按结构型式可分为开式脱硫设备、闭式脱硫设备和混

合式脱硫设备；脱硫设备按运行模式可分为开式运行设备和闭式运行设备。 
4.2  设备组成 

4.2.1  开式脱硫设备按开式运行模式进行脱硫处理，主要由洗涤塔、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洗

涤液供给泵、尾气监测装置、排放水监测装置、控制装置、尾气与旁通管路组成。开式脱硫设备典

型工艺流程图见图 A.1。 
4.2.2  闭式脱硫设备按闭式运行模式进行脱硫处理，主要由洗涤塔、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洗

涤液供给泵、换热器、尾气监测装置、排放水处理装置、缓冲罐、排放水监测装置、控制装置、尾

气与旁通管路组成。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流程图见图 A.2。 
4.2.3  混合式脱硫设备可按开式运行模式或闭式运行模式进行脱硫处理，主要由洗涤塔、洗涤液

制备及供应系统、洗涤液供给泵、换热器、尾气监测装置、排放水处理装置、缓冲罐、排放水监测

装置、控制装置、尾气与旁通管路、进排液切换阀组成。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流程图见图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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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脱硫设备设计符合下列要求： 

a） 设备安装和运行应减少对发动机的影响，运行参数、功率输出在设计范围以内； 
b） 脱硫过程产生的废水和废渣不应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c） 设备应按工艺流程、物料顺序布置，符合尾气管和管道短捷、顺畅的要求； 
d） 设备布置在满足安全、生产、维护和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应紧凑； 
e） 设备布置应合理利用船舶空间并便于检修； 
f） 公用设施宜与船舶原有设备共用； 
g） 钢结构及附属机械、设备的钢结构设计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3 篇和《材料

与焊接规范》的规定； 
h） 设备管道的保温设置应符合 GB/T 8175 的规定； 
i） 设备防锈漆的品质应符合 GB/T 6748 的规定； 
j） 脱硫设备的材料与焊接应符合《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 

5.1.2  脱硫设备在下述倾斜和摇摆条件下应正常工作： 

a） 横摇± 22.5°； 
b） 横倾± 15°； 
c） 纵摇± 7.5°； 
d） 纵倾± 5°。 

5.1.3  脱硫设备应能在下列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1） 环境温度：-5 ℃～+55 ℃。 
2）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5.1.4  耐振动适应性：脱硫设备电控系统在频率为 2 Hz～25 Hz，振幅±1.6 mm 以及频率为 25 Hz～
100 Hz，加速度为 39 m/s2 时应正常工作。 
5.1.5  耐霉菌适应性：脱硫设备电气绝缘件和涂覆件在 GB/T 2423.16 规定的霉菌环境下 28 d，表

面长霉等级不应超过 2 级。 
5.1.6  耐盐雾适应性：脱硫设备主要金属零部件表面在 GB/T 2423.17 规定的盐雾条件下 48 h，不

应出现锈蚀和涂层脱落现象。 
5.1.7  脱硫设备的防火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6 篇的规定。 
5.1.8  脱硫设备的安全标志、安全相关标志、安全提示和安全标记的设计、位置和使用应符合 GB/T 
37820.1～GB/T 37820.3 的规定。 
5.1.9  当主机排气背压不满足时，应安装风机以维持所需尾气背压；当多台发动机共用脱硫设备

时，风机的设置应考虑所有相连发动机装置的尾气背压要求。 
5.1.10  每套脱硫设备应能有效地处理与其相匹配的柴油发动机在最大持续运行功率工况下的尾

气流量对单台洗涤塔与多台柴油发动机相匹配的情况，脱硫设备的尾气处理能力宜按实际工作时最

大的尾气流量之和确定。 
5.1.11  脱硫设备材料的选择见附录 B。 
5.2  性能要求 

5.2.1  考核性能要求 

5.2.1.1  柴油发动机尾气经过脱硫设备处理后的硫碳比应满足航行区域的燃油含硫量限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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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IMO）的规定，见表 1；用户另有要求时，应符合设计要求。 

表 1  燃油硫含量限值要求及对应排放尾气硫碳比限值 

公约/法规 燃油硫含量限值 
% m/m 

排放尾气硫碳比限值 适用区域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公约》（MARPOL 公约）

附则Ⅵ 

≤0.5%或等效替代措施 ≤21.7 全球公海海域 

≤0.1%或等效替代措施 ≤4.3 排放控制区海域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

制区实施方案》 
（交海发〔2018〕168 号）

≤0.5%或等效替代措施 ≤21.7 排放控制区海域 

≤0.1%或等效替代措施 ≤4.3 
内河控制区 

海南水域 
《空气污染管制 

（船用燃料）规例》 
≤0.5%或等效替代措施 ≤21.7 香港港口 

 

5.2.1.2  排放水的水质符合 MEPC.340（77）决议中关于排放水 pH 值、多环芳烃（PAH）浓度、

浊度和硝酸盐含量限值的要求： 
a） 船舶舷外排放点 4 m 处的排放水 pH 值不应小于 6.5； 
b） 排放水连续最大 PAH 浓度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在任一滚动 12 h 运行周期内，允许累积 15 min

排放水 PAH 浓度可超过表 2 规定排放水 PAH 限值的 1 倍以内； 

表 2  排放水 PAH 浓度限值 

排放水流量 
t/MWh 

排放水 PAH 浓度限值 
μg/L 

0～1 2 250 

2.5 900 

5 450 

11.25 200 

22.5 100 

45 50 

90 25 

注 1：排放水流量为控制 pH 值进行稀释前流量。 
注 2：MW 系指尾气净化设备排放水 PAH 测点处所有连接燃油燃烧装置 MCR 或 80%额定功率总和。 

 

c） 排放水连续最大浊度不应超过进口水浊度的 25 FNU、25 NTU 或其他等效单位；所有浊度差

值的读数应取 15 min 内的滚动平均值，最大差值为 25 FNU 或 25 NTU；任一滚动 12 h 运行周

期内，允许累计 15 min 排放水连续混浊度可超过上述排放限值的 20%； 
d） 排放水中硝酸盐的排放量不应超过清除尾气中 12% NOx 所对应的硝酸盐量或 60 mg/L（洗涤水

排放速率为 45 t/MWh 时的标准值）中的较大值。 
5.2.2  其他性能要求 

5.2.2.1  SOx 排放浓度、脱硫效率和尾气压力降应满足设计要求。 
5.2.2.2  脱硫剂消耗量、淡水/海水消耗量和电能消耗量为按需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应满足设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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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艺系统要求 

5.3.1  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 

5.3.1.1  脱硫剂以固体形式储存在船上时，应设置碱液/浆液制备系统；固体氢氧化钠、氢氧化镁

或氧化镁作脱硫剂时，固体脱硫剂品质应符合 GB 51284 的规定。 
5.3.1.2  当船上设置碱液/浆液制备模块时，碱液/浆液制备能力应按设计工况下脱硫剂消耗量的

150%设计，储罐容量不应低于设计工况下 2 h 的碱液/浆液消耗量；当不设置碱液/浆液制备模块时，

应设有足够容量的碱液/浆液储罐，储罐容量不应低于 30 d 航线里程的碱液/浆液消耗量。 
5.3.1.3  应设有碱液/浆液浓度和消耗量检测装置，碱液/浆液的浓度和消耗量应纳入自动控制系统。 
5.3.1.4  洗涤液供应管应设有排空及冲洗设施，当脱硫设备停止运行时及时排空并清洗。 
5.3.1.5  闭式脱硫设备或混合式脱硫设备洗涤液出口宜设置板式换热器，设计裕量不应低于 10%；

换热器应使用天然海水冷却洗涤水，材质需耐海水及洗涤水腐蚀，板片宜采用钛合金；冷端和热端

进口应设置篮式过滤器，其材质防腐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S22053 不锈钢。 
5.3.1.6  洗涤液供给系统应设置供给备用泵，供给泵的入口应设有过滤装置。 
5.3.1.7  闭式脱硫设备或混合式脱硫设备中，循环罐容量不应低于设计工况下 2 h 的洗涤液最大消

耗量。循环罐应配置液位监测设备、温度传感器和 pH 值传感器，并设置防溅板。 
5.3.1.8  洗涤水舷外排放口应设置在船舶正常航行时舷外水面以下，舷外排放口的布置应便于洗

涤水取样和远离海水吸入口，并设置舷外水防倒流措施。 
5.3.1.9  洗涤液在储存及输运过程中的温度应维持在规定范围内，并设置温度控制措施，碱液舱

及碱液输送管路应设置加热、伴热或保温措施。 
5.3.2  洗涤塔 

5.3.2.1  按型式可分为 U 型塔和 I 型塔。U 型塔烟气从塔 U 型入口进入，I 型塔烟气从塔底部进入。 
5.3.2.2  洗涤塔前应设置降温预洗涤措施，降低尾气温度并预净化尾气。 
5.3.2.3  应设置防止洗涤水倒灌进入洗涤塔前尾气管的措施，其中 I 型塔底部进气口的高度不应低于

晃动航行洗涤水溢流液位，底部排水口应设置防旋流装置。 
5.3.2.4  应设有泄放设施，当脱硫设备不工作或紧急需要时，可将系统内的洗涤液泄放到指定舱

柜或舷外。 
5.3.2.5  洗涤塔出口应设置气液分离装置和冲洗设施，当气液分离装置为除雾器时，应符合 JB/T 
10989 的规定，材质应优选选用金属材质。 
5.3.2.6  喷淋系统的设计、布置应考虑结垢、堵塞、磨损等风险；喷淋层喷淋覆盖率应大于 250%，

喷嘴宜为实心锥喷嘴，角度不应小于 90°。 

5.3.2.7  吸收喷淋区液气比的选择应考虑入口烟气条件、脱硫效率和喷淋覆盖率等因素。 

5.3.2.8  内部结构设计应便于检修维护，设置人孔/检查孔、通道和平台。 
5.3.2.9  循环泵应设有变频驱动调整泵电机转速，流量不应低于 IMO 规定的海水排放 pH 限值点

的流量，并设置控制回路予以控制。 
5.3.2.10  洗涤塔的壳体、支撑构件的设计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2 篇和第 9 篇的

规定。 
5.3.2.11  应对洗涤塔支撑结构强度进行评估，并应有减少洗涤塔安装后对船体结构的局部振动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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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排放水处理系统 

5.3.3.1  排放水的水质应符合 5.2.1.2 的规定。当监测结果超标应及时发出报警，并返回洗涤液处

理装置继续进行处理。 
5.3.3.2  应根据排放水处理系统及其部件可能超压情况设有压力泄放装置。 
5.3.3.3  可采用膜式、气浮式排放水处理系统，水质排放监测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MEPC.340（77）

决议的规定，对排放水处理装置产生的排放水 pH 值、浊度和 PAH 含量排放前应进行检测。 
5.3.3.4  排放水处理后的残渣或高浓度废水，应进行安全储存，储存装置设置高位报警，储存容

量设计应考虑脱硫设备的类型、数量以及可排放残渣港口之间最大的航行时间等因素。 
5.3.3.5  脱硫残渣应储存在指定残渣柜，残渣柜应独立于其他舱柜。残渣柜的设计应考虑清洁方

便，残渣柜如兼作脱硫剂储存柜的溢流柜，同时应满足脱硫剂储存柜的要求。残渣柜的容量应考虑

脱硫设备的类型、数量和可排放脱硫残渣港口之间最大的航行时间等因素。残渣柜应设置放空管、

液位测量装置和防止晃动溢流措施。 
5.3.4  尾气与旁通管路 

5.3.4.1  主机、辅机和辅助燃油锅炉设置旁路时，旁路上应设置可远程操作的挡板门，并配置密

封风系统，密封风机应配置备用机。 

5.3.4.2  当设旁通管路时，应设有正确指示其工作状态的装置。当不设旁通管路时，应设置脱硫

设备停止工作时柴油发动机产生的高温尾气顺利排出的必要措施。 
5.3.4.3  尾气管及部件应采取防腐措施。当尾气管内存在冷凝水积聚风险时应设置冷凝水泄放装置。 
5.3.4.4  与洗涤塔入口相连的高温段尾气管应设置保温隔热措施。 
5.3.4.5  尾气管路有并管时，应采取有效的联锁保护措施。隔离装置应工作可靠，任何情况下发

生故障时应保证柴油机能安全运行。 
5.4  电气和控制要求 

5.4.1  电气要求 

5.4.1.1  电源应满足脱硫设备的正常使用，配电板短路电流、断路器和开关选择性保护均应符合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4 篇的规定，对新增脱硫设备的船舶应对增加脱硫负荷后的原船电

力负荷计算书进行复核并满足发电机负载率的要求。 
5.4.1.2  室外控制柜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 中 IP54 的规定，室内控制柜外壳防护等级应

符合 GB/T 4208 中 IP33 的规定，现场操作箱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 中 IP54 的规定。 
5.4.1.3  宜设置交流保安电源和交流不停电电源（UPS）向不停电负荷设备供电。 
5.4.1.4  电机、控制器等电气设备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1 篇第 3 章的规定。 
5.4.1.5  电气设备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28561 的规定。 
5.4.2  控制要求 

5.4.2.1  控制系统可与船舶综合控制系统整合，也可设计为单独的控制系统。应在脱硫设备就地

控制站和集控室设紧急停机装置，紧急停机装置启动时应自动打开尾气旁通装置（如安装）。 
5.4.2.2  控制系统应具有模拟量控制、顺序控制、联锁、保护和报警等功能，设远程和本地两种

操作方式。 
5.4.2.3  开式脱硫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应实现洗涤液流量、洗涤塔内液位自动调节与控制。闭

式脱硫设备或混合式脱硫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应实现脱硫剂供给量、洗涤液供应流量、洗涤塔内

液位、洗涤液 pH 值、缓冲罐液位和冷却水供应流量自动调节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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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监测报警及安全保护控制要求应符合 GD 18 的规定。 
5.4.3  监测要求 

5.4.3.1  尾气监测系统应包括取样探头、取样伴热管线、预处理装置、分配单元和分析单元。尾

气应采用抽取加热方式，取样探头应安装在洗涤塔后的尾气管上。 
5.4.3.2  应设置监测进、出口排放水水质的水质分析单元。 
5.4.3.3  开式脱硫设备的监测参数应包括洗涤液流量，洗涤塔内液位、洗涤塔尾气压损，排放水

pH 值、排放水 PAH、排放水浊度、洗涤塔进尾气温度；闭式脱硫设备或混合式脱硫设备的监测参

数应包括洗涤液流量、洗涤塔内液位、洗涤塔尾气压损、排放水 pH 值、排放水 PAH、排放水浊度、

洗涤塔进尾气温度、洗涤液 pH 值、缓冲罐液位和洗涤液温度。 
5.4.3.4  监测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 GD 33 的规定。 
5.5  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要求 

5.5.1  脱硫设备的工作平台、扶梯和栏杆等应符合 GB 4053 的规定。 
5.5.2  脱硫设备的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 GBZ 1、GBZ 2.1 和 GBZ 2.2 的规定。 
5.5.3  脱硫设备的用电安全应符合 CB/T 3909 的规定。 
5.5.4  应设置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设计应符合 GB/T 38144.1 的规定，用水

水质应符合 GB/T 38144.2 的规定。 
5.6  消防要求 

5.6.1  消防系统的设计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2 章和第 6 章的规定，灭火系统的

设置应覆盖所有设备。 
5.6.2  配置的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控制设施，其所在处所应有足够的照明，除主照明以外，还应

设有应急照明。 
5.6.3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站室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只用于存放灭火剂容器以及与系统有关的部件和设备； 
b） 应有与驾驶室或控制站直接联系的通信设施； 
c） 驾驶室或控制站的开启钥匙应置于有玻璃面罩的盒子内，该盒子应设在门销附近明显而易

于接近的地点； 
d） 驾驶室或控制站应设有清楚而永久性的示意图，以表明与灭火剂的施放及分配直接相关的容  

器、总管、支管和附件等的布置，并对系统的操作方法作简要的说明。 

6  试验方法 

6.1  设备试验 

6.1.1  洗涤塔安装、制作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2 章和第 9 章的规定执行。 
6.1.2  尾气与旁通管路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3 章的规定执行。 
6.1.3  钢结构及附属机械、设备的钢结构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3 章和《材料

与焊接规范》的规定执行。 
6.1.4  管道工程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3 章的规定执行。 
6.1.5  电气设备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4 章和 CB/T 3909 的规定执行。 
6.1.6  控制装置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7 章的规定执行。 
6.1.7  消防和灭火装置试验应按《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中第 2 章和第 6 章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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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监测系统试验应按 GD 33 的规定执行。 
6.2  焊接质量试验 

工业管道和钢结构在船舶上焊接质量试验应按 GD 19 和《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执行。 
6.3  保温和油漆试验 

保温和涂漆试验应按 GD 03 的规定执行。 

6.4  环境适应性试验 

环境适应性测试项目如下： 
a） 脱硫设备的低温试验按 GB/T 2423.1 的规定执行； 
b） 脱硫设备的高温试验按 GB/T 2423.2 的规定执行； 
c） 脱硫设备的湿热试验按 GB/T 2423.3 的规定执行； 
d） 脱硫设备的倾斜摇摆试验按 GB/T 2423.101 的规定执行； 
e） 脱硫设备的振动试验按 GB/T 2423.10 的规定执行； 
f） 电气绝缘件和涂覆件的霉菌试验按 GB/T 2423.16 的规定执行； 
g） 主要金属零部件的盐雾试验按 GB/T 2423.17 的规定执行。 

6.5  性能测试 

6.5.1  考核性能测试 

脱硫设备排放尾气硫碳比的测试方法应按 JT/T 1360 的规定执行；洗涤水排放 pH 值、PAH 浓

度、浊度和硝酸盐含量的测试方法应按 GD 33 的规定执行。 
6.5.2  其他性能测试 

SO2 排放浓度的试验应按 GB/T 36885 的规定执行。尾气压力降、脱硫剂消耗量、洗涤液消耗量、

电能消耗量和淡水/海水消耗量试验应按 GD 33 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型式认可和产品检验：采用工作参数连续监测，并进行定期排放检查的脱硫设备，应进行

《SOx 排放符合证书》发证检验。当检验合格后，由船级社签发 SOx 排放符合证书，证书格式应符

合 GD 33 的规定。 
7.1.2  初次检验：应符合 GD 33 的规定，并按船上验证程序证明脱硫设备运行时的性能满足要求。 

7.1.3  营运中检验：应符合 GD 33 的规定，并按船上验证程序证明脱硫设备运行时的性能满足要

求；包括年度检验、中间检验及换证检验，检验日期以船舶完成初次发证检验后签发 IAPP 证书的

时间为准。 
7.2  检验项目 

所有零、部件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方可交付，安装检验和营运中检验应在现场进

行。检验项目见表 3。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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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脱硫设备检验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认可和

产品检验 

初次 

检验 

营运中 

检验 

1 洗涤塔 5.3.2 6.1.1 √ √ — 

2 尾气与旁通管路 5.3.4 6.1.2 √ √ — 

3 钢结构及附属机械、设备的钢结构 5.1.1 g） 6.1.3 √ √ — 

4 管道工程 5.3.4 6.1.4 √ √ — 

5 电气设备 5.4.1 6.1.5 √ √ — 

6 控制系统 5.4.2 6.1.6 √ √ — 

7 消防装置 5.6 6.1.7 √ √ — 

8 监测系统 5.4.3 6.1.8 √ √ — 

9 焊接质量 5.1.1 j） 6.2 √ √ — 

10 保温、涂漆检验 5.1.1 h）、i） 6.3 √ √ — 

11 环境适应性检验 5.1.3～5.1.7 6.4 √ √ — 

12 硫碳比 5.2.1.1 6.5.1 — √ √ 

13 排放水 pH 值 5.2.1.2 a） 6.5.1 — √ √ 

14 排放水 PAH 浓度 5.2.1.2 b） 6.5.1 — √ √ 

15 排放水浊度 5.2.1.2 c） 6.5.1 — √ √ 

16 排放水硝酸盐含量 5.2.1.2 d） 6.5.1 — √ √ 

17 脱硫效率 5.2.2 6.5.2 — √ √ 

18 SOx 排放浓度 5.2.2 6.5.2 — √ √ 

19 尾气压力降 5.2.2 6.5.2 — √ √ 

20 脱硫剂消耗量 a 5.2.2 6.5.2 — √ √ 

21 淡水/海水消耗量 a 5.2.2 6.5.2 — √ √ 

22 电能消耗量 a 5.2.2 6.5.2 — √ √ 

注：“√”表示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a  表示该项目为按需检验项目。 
 

7.3  判定规则 

性能检验项目符合要求，则脱硫设备判定为合格。若有不合格项时，允许对其进行调整、消除

缺陷，重新做性能检验。 

8  标志和文件 

8.1  固定产品标志 

应在合适而明显位置上固定产品标牌，其型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标志至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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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单位名称或商标； 
b） 工艺方式及塔型； 
c） 设计处理能力； 
d） 脱硫效率； 
e） 洗涤塔设计进口最大 SO2 浓度； 
f） 设备编号； 
g） 制造日期。 

8.2  包装和储运标志 

包装和储运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规定。 
8.3  文件 

应附有下列随机图样和文件： 
a） 设备总图、系统图、基础图和安装图； 
b） 设备总清单、材料清单、包装清单和备品备件清单； 
c） 产品合格证； 
d） 使用说明书、运行维护手册； 
e） 技术文件清单。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9.1.1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9.1.2  零部件及外购件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包装。 
9.1.3  包装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 
9.2  运输 

9.2.1  运输时应对设备的接管法兰表面加以保护，采用合理装载加固措施，对易变形的部件应有

不致发生损坏的包装措施。 
9.2.2  产品要用干燥、有遮篷运输工具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淋、水浸、压轧、撞击

和沾污措施。 
9.3  贮存 

9.3.1  脱硫设备钢结构件可露天存放，电器、仪表及设备备件宜在库房保存。 
9.3.2  零部件存放时应采取防潮、防雨和防腐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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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A.1  开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开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主要由洗涤塔、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洗涤液供给泵、尾气

监测装置、排放水监测装置、控制装置、尾气与旁通管路组成，见图 A.1。采用海水作为洗涤水洗

涤船舶尾气，海水取自航行区域海平面，分别由洗涤液供给泵分别输送至洗涤塔喷淋层、除雾器冲

洗层和降温预洗涤段；洗涤液在作为排放水被排放到舷外之前只通过洗涤塔一次。该工艺适用排放

控制区以外海域，以及其他区域的离岸 200 海里以外及公海海域。 
 

 

 

图 A.1  开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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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主要流程由洗涤塔、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洗涤液供给泵、换热

器、尾气监测装置、排放水处理装置、缓冲罐、排放水监测装置、控制装置、尾气与旁通管路组成，

见图 A.2。采用海水或淡水通过添加如 NaOH、Mg（OH）2 等脱硫剂作为洗涤液对船舶尾气进行脱

硫，洗涤液多次通过脱硫设备，为了使洗涤液的性能保持为具有足够的脱硫效率，完成脱硫后的洗

涤水经脱硫剂补充、补水和冷却等处理过程后，循环进行船舶尾气脱硫；此外，脱硫设备会定期或

连续地排放少量性能无法满足脱硫要求的洗涤液，洗涤液排放前采用排放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以使

其满足排放标准。该工艺适用排放控制区以内海域或全海域。 
 

 

图 A.2  闭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A.3  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 

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主要由洗涤塔、洗涤液制备及供应系统、洗涤液供给泵、换

热器、尾气监测装置、排放水处理装置、缓冲排放水监测装置、控制装置、尾气与旁通管路、进排

液切换阀组成，见图 A.3。混合式工艺系统可根据在不同海域、水域航行时的排放法规要求自动切

换运行开式或闭式模式工艺系统；该工艺适用各个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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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混合式脱硫设备典型工艺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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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脱硫设备材料选用 

B.1  材料要求 

B.1.1  脱硫设备相关管系、设备的材料与其接触介质的特性及工作条件相适应，并符合《材料与

焊接规范》的规定。 
B.1.2  脱硫设备内部防腐施工所选择的涂层材料、玻璃鳞片树脂，橡胶板及无机材料的质量符合

相关规定，并具有出厂合格证和检验资料，必要时对原材料进行抽查复验。 

B.2  金属材料 

B.2.1  金属材料宜以碳钢材料为主。对金属材料表面可能接触腐蚀性介质的区域，根据脱硫工艺

不同部位的实际情况，衬以抗腐蚀性和耐磨损性的非金属材料。 
B.2.2  当以金属材料作为承压部件，所衬非金属材料作为防腐部件时，宜考虑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

之间的黏结强度，同时承压部件的自身设计应确保非金属材料能够长期稳定地附着在承压部件上。 
B.2.3  对于接触腐蚀性介质的某些部位，如果采用碳钢衬以非金属材料难以达到工程应用要求，

宜根据介质的腐蚀性和磨损性，采用以镍基材料为主的不锈钢。当经过充分论证后，部分区域也可

采用具有抗腐蚀性的低合金钢。其适用介质条件见表 B.1。 

表 B.1  镍基不锈钢适用介质条件 

序号 材料成分 适用介质 备注 

1 铁-镍-铬合金 净烟气、低温原烟气 — 

2 
铁-镍-铬合金 

铁-钼-镍-铬合金 
pH 值为 3～6，氯离子浓度≤60 000 mg/L 的浆液 

两者使用条件有差异，

实际选用时应注意 
 

B.3  非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主要宜选用玻璃鳞片树脂、无溶剂树脂陶瓷、玻璃钢、塑料、橡胶、陶瓷类产品用于

防腐蚀和磨损，其适宜的使用部位见表 B.2。对于含氟较高的船舶尾气，防腐材料中不含玻璃成分。 

表 B.2  主要非金属材料及使用部位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主要成分 使用部位 

1 玻璃鳞片树脂 乙烯基酯树脂、酚醛树脂、环氧树脂 脱硫浆液箱/罐内衬 

2 无溶剂树脂陶瓷 树脂陶瓷 脱硫浆液箱/罐内衬 

3 塑料 聚丙烯、聚乙烯、聚氨酯、聚氯乙烯等 脱硫液管道、泵叶轮、泵体内衬

4 玻璃钢 玻璃鳞片、玻璃纤维、乙烯基酯树脂、酚醛树脂 洗涤塔喷淋层、管道、箱罐 

5 陶瓷 碳化硅、氮化硅 脱硫喷嘴、冷却降温喷嘴 

6 橡胶 氯化丁基橡胶、氯化橡胶、丁苯橡胶 管道和箱罐的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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